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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2次會議 一、(一)繼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立法院職

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二)繼續審查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「立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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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四)繼續審查委員傅崐萁等52人擬具「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五)繼續審查委員翁曉玲等16人擬具「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、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六)

繼續審查委員傅崐萁等52人擬具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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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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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(一)繼續審查委員傅崐萁等52人擬具「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、第

一百四十一條之一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」案、(二)審查委員翁曉玲等

19人擬具「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一百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；三、(一)繼續審

查委員羅智強等20人擬具「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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